    為避免統一收據被退件重寄，造成郵資浪費，且延誤全市統一撥款給各校的時間，寄出前請務必逐項檢查，如有問題，請找出納單位修正。
如下：
1.繳款人不是桃園市教育局，繳款人為【大溪國中】。
2. 請款金額是否與核定公文一致，包含【阿拉伯數字】與【國字】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 蓋關防後易造成【日期】不清楚，請拿給出納單位修正。
4.【國小】或【國中】或【高中】請圈選清楚，方便辨識。
5. 【主管章】等是否確實蓋章。
6.統一收據郵寄地點不是桃園市教育局，而是寄往【大溪國中】。

